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22号

当事人：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CL0RWT21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龙景湾四区36号楼1至3层10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龙梅

2025年9月29日，接到在张龙梅申请,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其本人成为了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经理、执行董事、财务负责人、企业联系人，请求撤销此次公司设立登记。调查过程中，查询了当事人设立登记档案，依法对申请人进行询问，并提交了与本次设立登记有关的证据材料。
经调查，当事人于2023年05月23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据申请人张龙梅表述，张龙梅本人对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05月23日的设立登记(备案)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张龙梅陈述其于2022年10月遗失身份证,并提供了身份证的复印件及山西省永和县公安局芝河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丢失补办记录，证明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05月23日的设立登记(备案)提供的是张龙梅已经丢失失效的二代身份证。据申请人张龙梅陈述，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05月 23日设立登记档案中提供的张龙梅的二代身份证人像与本人不一致，照片明显不是同一人，与山西省永和县公安局芝河派出所出具的证件信息内的人像不一致。

当事人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了虚假的法人身份证件材料取得市场主体登记，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
2026年03月11日我局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文号：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018号）并予以送达。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 北京多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05  月 23  日取得的    设立     登记（备案）。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6年03月25日
